
國
防
部
令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五
月
廿
二
日

（
九
一
）
鐸
鋼
字
第O
O
五
二
四
五
號

修
訂
「
團
軍
現
職
人
員
居
位
公
有
房
舍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作
業
規

內
走
」
。

附
「
國
軍
現
職
人
員
居
住
公
有
房
舍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作
業
規
定
」

（
如
附
件
三
）

部

長

湯
曜
明

公

丘一
口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五
月
卅
一
日

國

防

公

報

第
六
期

部

第
二
卷

（
九
一
）
鍊
穌
字
第O
O
－
－
六
八
二
號

主
匕
曰
：
公
告
「
國
防
部
各
軍
事
學
校
委
任
所
隸
各
總
（
司
令
）
部

等
機
關
辦
理
事
項
分
配
表
」
（
如
附
件
四
）
。

依
據.. 

行
政
程
序
法
第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三
頃
。

去
長

湯
曜
明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
（
九
一
）
鍊
錯
字
第
O
O
三
二
五
六
號

主
匕
曰
：
預
告
本
部
修
正
「
軍
人
保
險
基
金
收
支
保
管
及
運
用
辦
法

」
草
案
乙
種
（
如
附
件
六
）

依
據.. 

行
政
程
序
法
第
一
百
五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準
用
第
一
百
五
十

四
條
第
一
頃
。

公
告
事
項
﹒
．

一
、
「
軍
人
保
險
條
例
」
第
五
條
規
定
.. 

軍
人
保
險
，
應
設
置

基
金
﹔
其
基
金
數
額
，
依
實
際
需
要
，
由
國
防
部
會
同
財

政
部
呈
請
行
政
院
核
定
由
國
庫
撥
充
。
前
項
基
金
之
保
管

、
運
用
辦
法
，
由
國
防
部
會
同
財
政
部
定
之
。
是
依
法
研

擬
「
軍
人
保
險
基
金
收
支
保
管
及
運
用
辦
法
」
草
案
，
俾

詳參第七頁附表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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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軍
現
職
人
員
居
住
公
有
房
令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作
業
規
定

壹
、
目
的

.. 
為
辦
理
國
軍
現
職
人
員
、
居
住
公
有
房
舍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作
業
處
理
事
宜
，
訂
定
本
作
業
規
定
。

貳
、
依
據
.. 

、
行
政
院
九
十
年
一
月
九
日
台
九
十
人
政
給
字
第
－
三

O
O
O
O

號
函
修
訂
之

「
全
國
軍
公
教
員

工
待
遇
支
給
要
點
」

二
、
國
防
部
頒
「
國
軍
軍
眷
業
務
處
理
辦
法
」

參
、
適
用
對
象

.. 

國
軍
所
屬
單
位
居
住
公
有
房
令
（
合
國
軍
眷
舍
、
職
務
官
舍
、
公
教
宿
舍
）
、
也
用
公
地
違
建
戶
之
國

軍
現
職
人
員
（
志
願
役
官
士
兵
、
聘
雇
、
文
職
）
。

肆
、
扣
繳
標
準
.. 

如
附
表
一
、
二
。

伍
、
作
業
權
責
及
程
序

.. 

一
、
國
防
部
總
政
治
作
戰
局
.. 

負
責
法
令
之
制
訂
及
發
還
溢
繳
房
租
津
貼
之
核
定
作
業
。

二
、
國
防
部
財
務
中
心
.. 

（
一
）
負
責
編
列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歲
入
預
算
。

（
二
）
督
導
所
屬
經
發
薪
偽
財
務
單
位
按
核
定
起
（
停
）
扣
房
租
津
貼
公
文
，
依

。

。

「
歲
入
預
算
收
入

附
件
三

kau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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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繳
作
業
規
定
」
於
發
放
薪
偽
峙
，
按
附
表
一

作
業
。

（
三
一
）
辦
理
「
非
由
財
務
單
位
發
放
薪
倘
人
員
應
繳
房
租
津
貼
」

三
、
眷
舍
（
職
務
官
舍
）
管
理
單
位
.. 

（
一
）
核
定
配
（
借
）
住
眷
舍
（
職
務
官
舍
）
人
員
之
遷
入
（
出
）
及
應
起
（
停
）
扣
房
租
津
貼
日

期
。

（
二
）
將
核
定
名
冊
函
送
異
動
人
員
之
服
務
單
位
、
國
防
部
總
政
治
作
戰
局
、
國
軍
薪
像
資
料
管
制

處
及
經
發
薪
偽
財
務
單
位
，
名
冊
內
應
包
含
異
動
人
員
支
薪
單
位
、
階
級
、
姓
名
、
身
分
證

字
號
等
資
料
。

（
三
）
核
定
借
住
職
務
官
令
者
．
，
其
核
定
名
冊
應
加
送
地
區
學
產
管
理
處
備
杏
一
。

四
、
執
行
作
業.. 

（
一
）
國
防
部
本
部
、
參
謀
本
部
及
直
屬
單
位
及
各
總
（
司
令
）
部
、
軍
事
情
報
局
等
單
位
，
將
本

規
定
層
轉
所
屬
單
位
宣
導
，
並
依
附
表
三
之
調
查
表
交
現
職
志
願
役
官
士
、
聘
雇
、
文
職
人

員
填
寫
，
完
成
後
保
存
於
人
事
（
行
政
）
部
門
，
爾
後
隨
個
人
職
務
調
動
一
併
移
轉
及
更
新
﹔

另
新
進
人
員
，
亦
應
依
規
定
辦
理
。

（
二
）
「
非
由
財
務
單
位
發
放
薪
偽
人
員
應
繳
房
租
津
貼
」
由
各
文
薪
單
位
依
眷
舍
（
職
務
官
令
）
管

理
單
位
發
布
之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公
文
收
款
，
並
按
月
繕
造
歲
入
預
算
收
入
憑
單
經
主
計
部
門

簽
證
後
，
向
財
務
單
位
報
繳
o

（
三
）
各
財
務
單
位
依
眷
令
（
職
務
官
令
）
管
理
單
位
所
送
之
配
（
借
）
住
眷
令
（
職
務
官
令
）
人

員
，
遷
入
（
出
）
異
動
公
文
，
辦
理
異
動
人
員
房
租
津
貼
起
（
停
）
扣
作
業
，
並
於
每
月
薪

、
二
標
準
扣
收
房
租
津
貼
及
辦
理
繳
納
國
庫

之
收
款
作
業
。



偽
發
放
作
業
時
，
將
扣
繳
名
冊
送
各
支
薪
單
位
核
對

o

（
四
）
各
文
薪
單
位
核
對
「
扣
繳
名
冊
」
，
如
扣
繳
資
料
有
誤
（
漏
）
列
者
，
繕
造
「
人
薪
差
異
調
節

表
」
更
正
﹔
並
對
漏
列
人
員
資
料
部
分
，
逕
於
名
冊
下
方
空
白
處
，
註
明
核
定
單
位
、
文
號
、

生
效
日
期
﹔
對
誤
列
人
員
資
料
部
分
，
則
以
雙
橫
線
劃
銷
（
註
明
誤
列
原
因
）
，
並
於
「
扣
繳

名
冊
」
下
方
空
白
處
填
寫
正
確
資
料
﹔
如
追
扣
以
前
月
份
，
屬
當
年
度
者
，
於
「
扣
繳
名
冊
」

下
方
空
白
處
補
列
追
扣
資
料
，
屬
以
前
年
度
者
，
以
歲
入
預
算
收
入
「
以
前
年
度
溢
領
經
費
」

科
目
收
帳
。
上
開
資
料
，
經
核
對
、
調
節
無
誤
，
於
名
冊
下
方
空
白
處
以
國
字
大
寫
書
寫
合

計
扣
繳
金
額
，
並
呈
請
各
級
人
員
簽
章
後
，
併
同
官
兵
薪
偽
冊
送
財
務
單
位
辦
理
扣
繳
作
業
。

五
、
管
制
作
業
.. 

每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及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前
依
附
表
四
之
格
式
，
彙
整
所
屬
單
位
居
住
公
有
房
令
人
員
名

冊
，
國
防
部
本
部
、
參
謀
本
部
及
直
屬
單
位
送
總
政
治
作
戰
局
﹔
各
總
（
司
令
）
部
、
軍
事
情
報
局

等
單
位
送
所
屬
之
軍
眷
服
務
部
門
備
杏
一
o

六
、
申
請
發
還
溢
繳
房
租
津
貼
作
業
.. 

（
一
）
由
國
防
部
本
部
、
參
謀
本
部
及
直
屬
單
位
及
各
總
（
司
令
）
部
、
軍
事
情
報
局
等
單
位
，
檢

附
當
事
人
溢
繳
房
租
津
貼
明
細
表
（
如
附
表
五
）
及
偽
單
影
本
（
或
財
務
單
位
扣
繳
房
租
津

貼
名
冊
）
函
送
經
發
薪
鉤
財
務
單
位
審
核
。

（
二
）
經
財
務
單
位
審
核
無
誤
後
，
檢
附
佐
證
資
料
函
覆
申
請
單
位
（
副
知
國
防
部
財
務
中
心
核
備
）

後
，
由
申
請
單
位
循
行
政
系
統
呈
報
國
防
部
辦
理
審
核
及
發
還
作
業
o

（
國
防
部
本
部
、
參
謀

本
部
及
直
屬
單
位
函
送
總
治
作
戰
局
）
呈
（
函
）
文
應
敘
明
業
經
財
務
單
位
（
（
全
銜
）
0
年

0
月

0
日

O
字
第

O
O
號
）
完
成
審
核
、
溢
繳
房
租
津
貼
原
因
、
溢
繳
房
租
津
貼
之
期
限
（O



rm 

年
0
月
至
0
年
0
月
計
0
個
月
）
及
金
額
，
並
檢
附
當
事
人
溢
繳
房
租
津
貼
明
細
表
、
偽
單

影
本
（
或
財
務
單
位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名
冊
）
及
最
新
戶
籍
跨
本
（
正
本
）
等
有
關
佐
證
資
料
，

以
利
審
核
作
業
。

陸
、
其
他
規
定
事
項

.. 

一
、
應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之
特
殊
情
形
.. 

（
一
）
父
母
、
夫
婦
、
子
女
、
兄
弟
姐
妹
身
分
屬
軍
公
教
現
職
人
員
，
共
同
居
住
於
公
有
房
舍
，
每

人
均
須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。

（
二
）
國
軍
現
職
人
員
居
住
於
親
友
所
配
住
之
公
有
房
舍
。

（
三
）
奉
核
定
配
住
公
有
房
舍
而
未
居
住
者
。

（
四
）
軍
職
人
員
退
伍
後
轉
任
軍
中
聘
雇
人
員
，
仍
居
住
公
有
房
舍
者
。

二
、
無
須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之
特
殊
情
形
.. 

（
一
）
屬
配
住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（
（
令
）
之
原
眷
戶
，
該
村
奉
命
辦
理
改
（
遷
）
建
，
經
核
定
搬
遷
後
，

未
居
住
公
有
房
舍
者
。

（
二
）
屬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（
令
）
之
原
眷
戶
，
該
眷
令
已
完
成
改
建
者
。

（
三
）
眷
屬
如
未
居
住
公
有
房
舍
，
而
本
人
因
業
務
實
際
需
要
，
經
機
關
（
單
位
）
首
長
核
准
，
居

住
該
機
關
（
單
位
）
之
單
身
營
（
宿
）
令
者
。

三
、
申
請
發
還
溢
繳
房
租
津
貼
作
業
，
依
「
行
政
程
序
法
」
第
一
百
三
十
一
條
及
「
民
法
」
第
一
百
二

十
六
條
、
一
百
二
十
八
條
規
定
，
當
事
人
應
於
發
生
溢
繳
房
租
津
貼
事
實
起
五
年
內
提
出
申
請
發

遷
，
逾
五
年
時
限
溢
繳
之
房
租
津
貼
不
予
辦
理
發
遷
。

四
、
居
住
公
有
房
令
人
員
如
經
查
出
未
按
規
定
扣
繳
房
租
津
貼
者
，
除
依
規
定
追
繳
自
配
（
借
）



住
公
有
房
舍
日
起
之
房
租
津
貼
外
，
並
檢
討
議
處
當
事
人
及
其
所
屬
行
政
單
位
失
職
人

2
月
咒
。

五－



四
- - 一
文軍

文 職事
教院

職
師牛交

中
大 臨

人
專 時

且才主- 
F完 聘教
校 雇員 師

委 薦 文 文 文 助 教 編 雇
f圭 任？ f圭 本 本 本 教 授 制 十
第 第 第 薪 薪 薪 至 外 等

- 七 十 薪 薪 薪 講 人一
職 職 四 黑色 黑色 點 師 員

等 等 職 - - - 一 一 一
ιA 至 等 - 

四 五
一

下 委 至 。 五 。及 任了 薦 點 至 點

雇 第 f圭 以 - 
以

一員 四 第 下 - 上一
職 /\ 者 。 者

等 職 點

等 ιA 

上
者

五 J-

七 五
－主－

七
J-

七 五 五／、 F 、 F 、

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

- 一

聘
雇

人員

言平 ﹒’”國﹒

價 般

聘 聘
雇 雇

聘 聘 聘 聘 聘 - 一
四 五 一 五 J- 等／、

至 以 及 至 ιA 士

聘 上 雇 聘 上 r后忌，

一
員

- 長
一

及 以

雇 下十

一
等

J-

七 五
－羊，

七 五／、 ／、

。 。 。 。 。 。。 。 。 。 。 。

一

軍

職

人
員

少 中 上
校 丹等 丹等
至 至

- 
中

.’,.”. 

等 校．
士
戶屆, 

長

J-

七 /\ 
／、

。 。 。。 。 。

項

7，ι 、

現

職

委員

別

F皆

級

才口

繳

金

額
,,.--._ 

兀，＼』／
備

考

國
軍

現
職

人員
居

4主
公
有

房
"ti 人b

才口

繳

房
手旦
津
貼

數
額

標
準
表

附
表

~ 
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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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四 - 一一
雇 行 技系
立二 政 4柯吾先

聘 員製

雇 （造

工中
＼／，心

- 聘 聘 聘 一 - 四一
等 一 五

_..l-

／、 等 等 等
以 及 至 以 及 以

下 雇 聘 上 一 上
員 - 等一

五 五 _..l-

七 五 _..l-

七／、 ／、

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金每
額年
。按

點

值

有＝ 之
言周

整

檢
討

收

- 一一

技 科

術 技
員 聘

,,..-..... 雇
立一
\-/ 

- - 聘 聘一 一 一
等 等 等

一 七
以 以 至

上 下 聘
四

五 _..l-

七 五
_..l-

／、 f、

。 。 。 。 。。 。 。 。 。

項

::..y 、

現

職

委員

別

聘 階
/\ 

以

上

級

才口

繳

金

額

七
,,..-..... 

7L 

。 '--" 

。
備

考

國
防
部

中
山

科
盟可－、

研

F吶L';! 

院，
科
技

聘
雇

人員
居

千主
公
有

房
d百r、』

才口

繳

房
手且
津
貼

妻之
額

標
準
表

附
表

- 一



/\ 

附
表
三

國
軍
現
職
人
員
居
住
（
未
居
住
）
公
有
房
舍
調
查
表

填
其
人
（
級
職
.. 

姓
名.. 

）
已
明
暸
「
國
軍
現
職
人
員
居
住
公
有
房
舍
扣

繳
房
租
津
貼
作
業
規
定
」
’
並
保
證
下
列
情
事.. 

（
請
於
口
內
〉
選
）

口
現
未
居
住
公
有
房
舍
，
爾
後
若
居
住
，
主
動
報
請
單
位
依
程
序
扣
繳

o

口
目
前
居
住
公
有
房
舍
，
已
按
月
扣
繳
o

口
已
住
公
有
房
舍
，
尚
未
扣
繳
。

如
有
隱
瞞
’
除
由
單
位
依
規
定
追
扣
外
，
並
接
受
行
政
處
分
。

填
其
人
姓
名
.. 

身
分
證
字
號
﹒
．

服
務
單
位

.. 

（
簽
章
）

由
l

華

民

國

年

月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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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一附 2 1 號序 /-\ 
、 言己 雇 營中 級 平公職： 參 于立教務各 員 官校

職
，主~ 

宿官單
咎于舍令位 周 李

姓 ＼』／

. 居 正 盟主

. 
。 5 住 剛 華 名 R曰克

戶戶公 門1 > 身 所
』.. ‘ 但.. ‘ 

屬。 。有 N N 分υJ υJ 

房 、」 ~ 去＆
早。。 Vl 

w 人－
\0 0、 于，」‘－，心

4立4斗 、斗
Vl 

。。 號﹜、』 0、 、。 居

員 "' 3 桃 （弄台
居 于主化號園 慈 8 北

’ 
四二依 龍 縣、 光號市 f主 公

- 埔 十基 士也 有一

下 村 七隆 拖上，心 房其眷列 鎮 村職! 咚3 及
他村類 眷

文 房 , 百f、包
村

別 ＼』J
中 務段 ，百f、‘

人。 6 統 路 官 9 類 員
戶戶計 令巷 別

段 '-...../ 名
. 

時進 冊。 . 
5 3 

問住

u 昇 已任
核。 4 h 平 2→革 9 丈,...... 

號 5
00 一忌手，. ／戶＼ 字（ 文

號
號第） 第）
軍陸 令軍 隸
團軍 部管 屬
第 區 早
_l- 司 4立
／、

津繳是
否

只曰三 房否

貝左手且才口

備

考

附
表
四



。

附
表
五

銜
）
申
請
發
還
溢
繳
房
租
津
貼
人
員
明
細
表

姓
名
發
還
繳
款
書
繳
款

歲
入
預
算
科
目

身
分
證
號
碼
月
份
號
碼
日
期




